
开放式基金非交易过户登记申请表

被继承人姓名 被继承人基金账号

被继承人开户证

件类型

□ 身份证

□ 其它证件类型，请

在下方横线处填写

______________

被继承人证件号码

继承人姓名 继承人基金账号

继承人开户证件

类型

□ 身份证

□ 其它证件类型，请

在下方横线处填写

______________

继承人证件号码

申请人联系电话 过户数量
□ 部分

□ 全部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被继承人原销售机构 基金份额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说明：

1. “继承”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死亡，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由其合法的继承人或遗嘱指定的受遗赠

人受让。

2. 在您申请受让基金份额前，请您认真阅读拟受让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了解该产品的风险等级以及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充分了解该产品/服务的风险特征和可能的不利

后果。您受让基金后，若继续持有的，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基金管

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3. 若您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之前，没有开立汇添富基金账户的，须先办理开立基金账户。若您在

办理非交易过户之前，已经开立汇添富基金账户的，在您提交该账户用于受让基金份额前请确

认该账户是否为个人养老金基金专用交易账户。

4. 部分养老基金 Y份额的继承事项，需通过份额赎回方式办理，具体以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

定为准。

5. 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的过程中，我司可能需要向您和被继承人/遗赠人所在的基金销售机构收

集、共享相关业务信息，包括公证文书、法院文书、调解协议及法院确认文书等，以及法律法

规、监管要求及行业自律准则规定的其他信息。

6. 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自申请受理日起，通常由注册登记机构于一个月内办理确认或否

决手续（中登公司注册登记的基金产品，具体以中登办理结果为准）。

7. 基金分红期间（自权益登记日起至红利发放日止）暂停受理非交易过户，在非交易过户申请

受理后办理确认前，若拟非交易过户份额发生分红的，且被继承人/遗赠人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

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的，分红款将支付至被继承人/遗赠人

申购基金时的银行账户。

8.本次申请受让的基金单位包含了已经公布但尚未发放的基金权益（基金分红)，除有关文件明

确表示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不由申请人继承外，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一并过户

至继承人/受遗赠人。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请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联系。

申请人声明：

本人保证提供的信息及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提供虚假信息、提交虚假证明文件、

采取其他欺骗手段侵害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并保证所

有电子版或复印件材料与原件一致。因违反前述保证与声明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